
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我们的研究主题 美国警务。这

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深思熟虑而又富有吸引力的课题。对

于崇尚自由，而且通常并不信任政府干预的美国人来说，招

雇警察约束控制公民行为的想法可能令人费解。警察、警察

组织以及警察职能的数量和种类，往往也令人困惑。“警察

是什么”，或“警察做什么”之类的问题，也很难回答。我

们认为，此类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简短明了的答案。

警察的人员、组织和工作职责，数目庞大、种类繁多，

因此研究与理解警察并非一件易事。不少学科的学术文献中

关于警察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众说纷纭，进一步加剧了研

究的困难。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清一个头绪。

第一章界定了我们的研究主题，简要描述了警察在美国

社会中的职责与体制；分析了警察的类型与作用，以及警察

所处的社会背景、组织背景与政治背景；随后指出了一些看

起来可以说明警察组织和警察实践的区别的因素；结论中提



特别是美国警

出了研究警察的角度，即现实中的警务是相关的人、组织与

社区的独特相互作用的产物。

鉴于研究警察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改进或控制警察实践的

能力。第一部分的余下章节分析警察的演变与发展。警察发

展史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指明了当代警务可

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一种旨在说明不同时期变化的分析

史，揭示了可能影响警察实践的因素。

第二章提出了警务演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警务是其

赖以发展的社会的特点的产物。通过以这一理论对欧洲大陆

和亚洲的警务发展演化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如何指

导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对全面理解警务

务 发展演化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特点。

第三章分析了英国警察发展史、美洲殖民地警察发展史

以及美国早期警察发展史。作为美国警务最直接的先驱，英

国经验对美国创建警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美国早期

警察与其英国祖先的区别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章第四章，分析了从内战到现在的现代美国警务

发展史，点明了造就美国当代警务的人与力量。结论指出，

历史经验对试图理解现在改进未来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第四章以后，我们转入现在，开始分析当代美国警务。

第一部分为本书的其他部分提供了背景和铺垫，本书的余下

部分详细分析这一复杂主题的重要方面。



）在其《刑事司法词典》中将警察定义拉什（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警察，你会想到什么？会有什么反应呢？你

会不会想到一个穿制服的巡警，一辆警务巡逻艇，一个便衣侦探，或

其他形象？你对这些形象的情感反应是喜欢、反感，还是无所谓呢？

你认为你的想象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反映了美国警察。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警察形象。或许没有任何人对警察的想象

是完全准确或确切的。相反，我们往往依据一些个人经历、偶尔的观

察、媒体的报道，以及我们从他人那里听到的关于警察的故事想象什

么是警察。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有一个警察的形象，但这些形象

通常源于狭窄的个人的角度。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更宽广的理解美国警察的视角。我们的目的是

分析塑造美国现实警务的各种力量。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能使我们“全

方位”分析警察的“宽广视野”，而不是局限于从个人的（因而也是

狭窄的）角度分析警察，或者宣扬我们自己的警察形象。

在展开对警察的分析之前，较准确地定义我们的主题具有重要意

义。到现在为止，我们似乎一直将警察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称

谓。从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警察形象来看，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在不同

的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警察”具有不同的意义。那么，什么是

警察呢？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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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与其说目的说或目标说的概念

为，“从事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以及调查、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正

式指控的罪犯的市、县或州的警官的集合体。”拉什对警察和执法机

构作了区分，他把很多其他机构归入执法机构。警察从业人员有很多

不同的名称，比如警官、执法代表（司法官或行政司法官）、秩序官、

治安官，或巡逻员（康瑟与拉塞尔，

我们期望警察做什么，比如

尽管拉什的概念开了个好头，但它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却太狭窄

了。之所以太狭窄，是因为它排除了很多通常囊括在“警察”这一术

语之内的很多组织，比如联邦调查局、军警以及美国邮政检查处。其

次，因为它将我们局限于分析“集合体”，而无法分析警官个体。最

后，因为它只说明了警察的“目的”

卡尔

维持秩序、保护公共安全与执行法律。

克劳卡斯

说明的是警察，不如说其说明了构成这一概念的人。他认为，不管他

们是否在维持公共秩序，警察就是警察。他提出，我们应该着重分析

警察的“手段”，而不是分析警察应该做什么。警察的意义并不在于

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做。警务是通过威胁性暴力完成的。

比特纳（

威胁性暴力对于警察的概念和警察的职能的重要意义最早是由艾

提出的。他认为，能够使用暴力是警察根

的社会角色的核心。我们之所以设立警察，之所以报警求助，都是以

暴力可能是必要的这一信念为基础的。警察享有使用暴力解决各类社

会问题的权力。报警即是求助于暴力。

例如，在车祸现场我们通常需要警察。为什么我们要报警呢？当

然，出警的警官可以提供紧急医疗救护，通常还可以进行保险或其他

目的的事故调查，但这些任务并不是只有警察才能完成的。为什么我

们不只求助于一个急救队或保险理赔员呢？

或许，你会认为，之所以要报警，是因为维持有序的交通车流，

或再扩大一点说，维护道路上的公共安全，需要有人指挥交通。然

而，问题仍然是，为什么那个人必须是警察呢？难道不可以由一个当

事人甚或是一个正式的“交通指挥员”来承担这项工作吗？为什么我

－



我们之所以报警求助，是因为我们可以报警

们需要报警求助呢？

原因之一是方便

求助（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报警，警官就会到）。但更有说服力的原

因，是我们可能需要暴力。特别是在涉及重大伤亡的车祸中，很多司

机都希望“挤塞”过去，看看现场惨状。他们的好奇可能导致交通堵

塞，危及现场其他司机和急救人员的安全。这些司机可能并不会服从

指挥他们行驶的普通市民，甚或是正式任命的交通指挥员。非警察的

交通指挥员怎样能迫使司机服从指挥呢？他可能不得不报警或者自己

就是警察。只有警察才有权强迫服从。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警察概念。正如克劳卡斯（

）所总结的，“警察是享有国家授予的在国家领土范围内使用暴力

的一般权力的机构或个人。”这个警察概念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概念，

因此也是我们将采用的概念。

以这种方式定义警察，我们既可以分析警察组织，又可以分析警

官个体；可以分析联邦警察机构和警官、私人警察机构和警官，也可

以分析特种警察机构及其警官。它引导我们着重分析警务的过程，而

不仅仅着眼于警务的目的。简而言之，依据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展开

对美国警务的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警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转而研究美国的

警务问题。美国警察是如何产生的，警察在美国社会中扮演什么角

色？从很多角度看，我们都可以将设立警察的想法视作非美国化的。

所指出正如研究警察的著名学者赫尔曼 戈尔茨坦（

的，“就其职能的本质而言，警察是自由社会的异端”。这一评论指出

了美国警务特有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崇尚个人自由、保

护个人自由的社会和政府体制。另一方面，我们设立了警察，他们运

用其可以使用暴力的能力强迫人们按一定方式行事。警察起到了限制



，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为是否允许在共同使用的空间

个人自由的作用。

伦德曼（

事实上，为了我们能行使个人权利和自由，能享有个人权利和自

由，我们必须注意不侵犯他人的权利。理查德

）与秩序（）将这一两难问题称为自由（ ）之间的

“动态矛盾”。自由是指个人随心所欲的权利，而秩序是指社会关系有

序的需要。在任何社会中，自由与秩序这两种利益都此涨彼消，此消

彼涨。更多自由的“代价”可能是更多的混乱，更多秩序的代价则可

能是更少的自由。

禁烟运动说明了这一矛盾。吸烟者希望能够随地吸烟。不吸烟的

人则希望在任何地方都避免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以及吸烟造成的其他

不舒适的影响。在自由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到严重

的无序（

内吸烟而斗争。一种办法是划定吸烟区。吸烟者在吸烟区可以自由地

吸烟，非吸烟者则可以避免吸烟的危害。吸烟者（在非吸烟区吸烟）

的自由与非吸烟者（在吸烟区不受吸烟危害）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

为实现一定程度的秩序，每个团体都牺牲一些自由。

正如我们在下文关于警察发展演变的分析中将看到的，警察起到

了平衡社会中自由与秩序的冲突的作用。特别是在类似美国的大的复

杂社会，的确需要有控制个人行使自由的正式规则。警察的职责就是

执行这些规则。而且，高度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也约束自己的警察。

我们是通过执法程序限制警察使用暴力的权力的（麦克尤恩、

。程序规定，警察不能出于歧视而逮捕或拘留某人，或对某人

使用暴力。为了使公众认为警察的行为适当，警察的行为必须合理合

法。警察不仅有执法的义务，也有守法的义务。这通常意味着，警察

的选择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也是自由与秩序动态冲突的组成部分。

以警察治理自由社会，必须平衡警察的权力与民众的权利。为了

确保社会有序运行，公民的公共行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

的，受到控制的。司机必须遵守交通法规，否则就无法驾驶。另一方

面，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政府胁迫公民的权力也必须是可以预测的，



警察的种类

受到控制的。社会无法忍受允许警察随意武力闯入公民的住宅或逮捕

公民（戴维斯， 。为了满足实现秩序和保护自由两种相互冲突

的需要，国家制定实施了程序法，其中规定了（ 警察可以干预公

民的条件， 政府 借助警察 对公民负有的义务（维乍德，

务的种类

。

简而言之，警察不仅必须维护秩序，而且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保

护个人权利既要求警察平衡冲突各方的不同利益，也要求警察必须控

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美国社会十分关注限制警察的权力，结果造就

了一种特殊的组织体制。美国并不是只有一种警察力量，而是有多种

不同的警察力量和警务形式。

警察与警

美国的警务是由数以千计的不同机构和组织雇佣的上百万人完成

的。难以明确界定警察的含义的原因之一，就是警察的种类繁多。其

中有公共警察与私人警察、大规模的警察组织与小规模的警察组织、

普通警察部门与特种警察部门、村警察机构与警察、镇警察机构与警

察、县警察机构与警察、州警察机构与警察以及联邦警察机构与警

察。美国警务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大课题。

本书主要研究城市普通警察机构及其警官。他们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经常碰到的警察，也是美国警察中人数最多的警种。但偶尔我们也

会分析其他类型的警察，比如，联邦警察、公交警察、州警察，以及

公路巡警。为了了解美国警察，下面我们介绍各种警察与警务活动。

我们将在后面几章更深入地分析美国警察组织的类型与体制。但

目前我们有必要作一简要描述，作为本章以下概览部分的导引。与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警察力量。相反，与美国

人崇尚联邦主义和地方自治的信仰一致，美国的警察主要是适应地方

的需要和要求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演变过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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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局（

警察体制，其中包括市警察机构、州警察机构、联邦警察机构与私人

警察机构。

市警察绝大部分美国警察机构是在市及地方层级上运转的。其

中包括村警察局、镇警察局、市警察局、县警察局和县行政司法局，

以及公交警察和住宅管理警察等特种警察机构。这些警察机构雇佣了

美国绝大多数警察。它们的规模大小不一，差别甚大，有的机构只有

一名警察，而有些机构则有数千名警察。城市警察通常负责各自辖区

内的普通警务。

普通警务职责包括维持秩序、执行法律以及提供服务。因此，这

些警察机构的警官要处理各自社区内的各种问题。他们要调查犯罪、

解决争端、提供紧急医疗救援、管制交通、保护重要来访贵宾，以及

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总体上，他们承担维持秩序和保护民众生命财

产的职责。

州警察除了市警察以外，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个或多个州级警察

机构。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公路巡警，他们所承担的职责通常是

在州和联邦公路上管理交通，维护治安。在很多州，公路巡查只是州

警察所承担的职责的一部分，他们还要承担向无行政区划地区的居民

提供普通警察服务的职责。因此，州警察既要巡查公路，又要保护无

正式市政区划归属地区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类地区通常是农

村，远离县行政司法局，没有独立的警察机构。

除了上述的州警察机构外，很多州还设有在全州范围内专门从事

执行法律的特种调查机构。这类机构可以进行便衣调查，建立犯罪实

验室，以及向地方（市）警察机构提供援助。州政府往往还设有渔业

监理、娱乐监督和国家公园巡警等警察机构。

联邦警察在中央一级，联邦政府也设立了一系列警察机构。大

部分联邦警察机构的职责有限，并不向公众提供普通警察服务。联邦

）就是一例。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违犯联邦法律的犯罪

行为，比如偷盗由联邦保险的金融机构。联邦调查局还负责管理全美

的犯罪情报资料，经营美国国家犯罪实验室，保存指纹记录，经办一



，等等。除了这些类型的

、邮政检查处（

年

所国家高级警官培训学院，并向州及地方警察机构提供其他援助。

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联邦执法机构，比如，酒类、烟草与火器管

理局（

，以及海关总署（

联邦警察之外，还有一些职能更广泛的机构，但他们的职能往往局限

于特定的地点。例如，联邦政府设有专为国会、最高法院、国家美术

馆、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甚至美国联邦造币厂等服务的警察。除了这

些多功能的警察机构以外，联邦警察机构还包括各种管辖军事驻地和

军方人员的军事警察机构。

。然而，近年来私人警

私人警察在各级政府所属的各种警察机构外，美国还有一系列

私营的警察服务和保安服务。传统上人们认为，与公共警察相比，私

人警察素质较差、地位较低（贝克尔，

。在很多情况下 ，私

察与公共警察的区别不断缩小。私营部门与公共警官或警察机构订立

警察服务合同，已经越来越普遍（赖斯，

营部门可以通过合同雇佣利用公务外的业余时间为私营雇主服务的公

共宣誓警官，以获取额外的警察服务。

世纪

私营警察的历史比较悠久，而且正如我们下一章中将看到的，现

在的公共警察就是从私人保安的传统发展演变而来的。

代，私营保安业以超过公共警察的发展速度快速发展，结果，现在美

国的私人警察比公共警察还多。然而，由于很多公共警察警官业余时

间兼做私人警察，我们很难估计公共警察数量与私营警察数量的相对

规模（赖斯，

私人警察为雇佣他们的地区提供额外的警察保护。例如，如果某

运动场拥有自己的保安力量，那么比赛期间为了控制观众所需要的公

共警察就会减少。此外，作为公共警察与私人警察的交叉部分，私营

部门所雇佣的业余公共警官同样增加了警务的总量。正如赖斯

）所指出的，“大部分警察部门认为，无论是否在岗，他们

的警官都应承担执行法律的职责。因此，在编警官都有义务处理他们

所发现的警情。”可见，显然，在任何关于美国警察的研究中，研究



没有违法迹象，警察向民众提供援助的情况，

。这是因为民众总可以找到警

私人警察都是非常重要的（保密托，

警 察 职 能

大多数美国警察机构和警官同时承担几种职责。因此，不仅警察

的体制和组织十分复杂，警察的职能同样也十分复杂。作为我们主要

研究对象的地方普通警察机构就更是如此。

威尔逊詹姆士 认为，提供服务、执行法律和维

持秩序是地方警察的三种主要职能。尽管这三种职能通常相互联系，

但它们是表明了警察职责特点的不同活动。威尔逊对警察工作简要分

类的依据是：

存在违法行为或可能违法的行为的情况。第一类工作是提供服务的职

能。后一类工作则包括执行法律（此时警察依法行事）和维持秩序

（此时警察并不以法律作为行动的主要依据）。

；威尔逊，

提供服务很多人认为，警察是人们碰到困难时“最后的求助机

构”（戈尔茨坦，

察，警察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便利，

在碰到各种既不直接涉及执行法律也不直接涉及维持秩序的难题时，

民众通常报警寻求援助。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交通事故案例就说明了这

一点。事实上，警察可以对大部分难题采取“措施”，而且也将会采

取“措施”，因此，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报警”。总之，

对于既不涉及执行法律也不涉及维持秩序的难题，人们通常报警求助

的原因有三条：

公众总可以找到警察。

警察有负责管辖的权力，而且通常对大部分难题都会采取

措施。

警察距离民众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

警察的服务职能包括援助抛锚的司机、指路、寻找失踪的孩子、

为外出的主人照看房屋、为伤病员提供最初的救援和交通，以及各种

其他工作。警察的服务职能一直是不断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

其他的服务机构，特别是在下班时间。

－



包括威尔逊

设想你参加一场音乐会，当回到汽车时，你发现钥匙锁在汽车里

了。你怎么办呢？通常最简单的办法是请求警察援助。然后一个带着

“万能钥匙”的警官打开你的车门，让你开车回家。同样，你将如何

处理你拣到的丢失物呢？合乎逻辑的反应就是通知警察。

警察随叫随到的特点，加上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使得警察成为解决各种难题的理想“救助机构”。任何关于美

国警察的分析，只有包括对警察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职能的分

析，才是完整的分析。尽管很多观察家

对由警察提供社会服务是否合理提出质疑，但事实仍然是，服务工作

是美国警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行法律当我们想到警察时，我们最常想到的是他们执行法律

的职能。娱乐和新闻媒体中的警察形象、选举产生的官员对警察的描

述以及警察本身，都强调警察执行法律和控制犯罪的职能（曼宁、

。政府明确授权并要求警察执行刑法。尽管我们可能对交通事

故是否应该一律报警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警察应该负

责调查持枪抢劫、偷盗以及其他犯罪。

通过执行法律控制犯罪，是美国警察公开的或明文规定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设立警察，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需要警察执行

法律。政府雇佣警察、培训警察以及部署警察，都是为了（通过阻止

违法者）预防犯罪，查明并逮捕违法者。关于警察有效性的一个基本

指标，就是某一区域内所发生的犯罪的数量。然而警察的大部分时间

并不是花在控制犯罪和执行法律上。即便我们设立警察主要是为了控

制犯罪（至少在理论上），但实际上我们还需要他们承担一系列其他

的职能。只要警察的力量足以完成打击犯罪的职能，那么逻辑仍然

是，在警察并没有全力投入执行法律的时候，为什么不用警察满足民

众的服务需要呢？

执法工作是警察工作中程序最明确的工作。也就是说，执行法律

是指当犯罪已经确实发生时，警察遵循相当正式的程序查明并逮捕违

法者。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所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已确认的犯罪，他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威尔逊（

作。

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程序或行动。执行法律的典型结果是签发传讯单

或逮捕。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警察面对一些并不清楚是否违法的难

题，这时警察通常从事维持秩序的

维持秩序或许维持社会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责。维持秩序工作

有时也叫维持和平，一个更具有文学色彩的术语。最重要的是，警察

是通过确保每个人遵守秩序维持公共和平。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警

察确立了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均衡。他们起到了界定个人自由的界限的

作用，满足了社会对可预测性的需要。

维持秩序意味着一切行之有序，它是通过预防争端或以和平的方

式解决争端而实现的。换句话说，警察以两种基本方式维持秩序：预

防发生混乱，或者在秩序遭到破坏时恢复秩序。警察介入邻里争端、

管制交通以及控制人群都是维持秩序的例子。例如，在信号灯毁坏的

十字路口，警察通过指挥交通预防发生混乱。在发生事故的现场，他

们通过驱散聚集的人群恢复秩序。

维持秩序工作（比如预防打架斗殴、违犯交通规则以及暴动，等

等）实现了合理地控制犯罪的目的。警察并不是坐等犯罪的发生。相

反，警察通过干预维持秩序，通常就是预防性措施。由于维持秩序需

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因此它是警察最繁重的职责。

在大部分维持秩序的工作中，警察是在并没有违法迹象的情况下

维持秩序。事实上，维持秩序的目的就在于预防发生此类违法现象。

因此，维持秩序的警官是在一个“灰色区域”开展工作的，其中并不

存在明确规定警察应该何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的具体法律依据。他们

必须自己决定何时干预以及如何最好地维持秩序（艾克与斯佩尔曼，

。由于警察在维持秩序中的工作是平衡自由和秩序，因此往往

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当事人（如果不是全部）对警察的做法并不

满意。例如，如果警察驱散了街道角落上“游荡”的一伙人，他们可

能会认为警察压迫了他们。

认为，维持秩序既是最烦琐的，也是最重要的警

察职能。他对地方警务工作进行分类的依据，就是警官通常如何完成



执行法律以及维持秩序

他 们 所 认 可

维持秩序工作。有时，警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恢复秩序。在另一些情

况下，警察依据刑法判断哪些是需要他们注意的秩序问题。还有些时

候，警察的工作并不是依据刑法，而是反映了

社区对秩序的要求。因此，在维持秩序工作中，警察通常并没的

有稳定的法律依据，有时可能激怒公众，还有时无所适从。正因为如

此，维持秩序十分烦琐。

维持秩序之所以是最重要的警察职能，是因为从根本上说，警察

的工作就是社会控制。他们是最明确地承担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机

构。维持秩序是警察无须参照法律而解决问题的工作（尽管逮捕或以

逮捕相威胁可能是维持秩序的重要工具）。对于如何维持秩序，警察

有很多选择。

提供服务、社会控制总而言之，美国警察的三种主要职能

拥有必要时使

反映了警察存在的目的：社会控制。无论

就提供服务、执行刑法而言，还是就预防混乱恢复秩序而言，警察都

是社会控制的机构。具体说来，美国警察是政府的

用暴力的权力的 社会控制机构。

。可预测性是通过对行为“规则”

为了实现有序运转，所有社会团体的成员都需要依赖其他成员的

行为的可预测性（克恩，

的共同理解实现的。正如克恩所指出的：“如果要将很多人的行为融

为一体，大家必须知道谁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但仅有理解是

不够的。社会成员不仅必须理解规则，而且必须遵循规则

帕

社会控制是社会实体借以确保可预测性的机制。它包括向成员灌

输规则，然后通过惩罚违犯者和奖励遵循者实施规则。塔尔科特

森斯（

）指出，“由

认为，社会控制是社会团体的关键组成部分，没有社会

控制就没有“社会”。在这一点上，奥尔森（

于所有社会组织都是通过控制过程而维系延续的，社会控制是有机社

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也就是说，通过所谓

在社会中，社会控制通常是通过教育培训、体制与威胁三个相互

联系的过程实现的（特拉维斯， －



旨在限制或预防越轨行为（

。例如，如果一个人从未被置于受委托

的社会化，团体的成员接受关于规则的培训或教育，学习什么行为是

恰当的，以及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其次，通过社会体制控制发生某

些行为的机会（卡伦，

的位置上，比如银行出纳、主管会计或其他财会职务，他就没有贪污

的机会。最后，向个人施加各种压力，或以惩罚（威胁）迫使个人遵

循规则，或以奖励鼓励个人服从规则。

社会控制有两种类型：正式的或外部的和非正式的或内部的。个

人自愿遵守规则即为非正式控制，团体对个人的行为强加限制则为正

式控制。如果非正式的或内部的控制已经足够，就没有必要实施正式

的或外部的控制。当人们共同生活，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时，非正式控

制最有效。而当人们缺乏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价值观时，非正式控制

就不大有效。一般说来，社会团体越大、越复杂，成员间相同的价值

观或对价值观的共同理解越少。因此，社会团体规模越大，构成越复

杂，通常所需要的正式控制或外部控制层次越高。

如果你家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都必须很早起床

上班，那么，夜晚你家周围就可能十分安静。然而，假设一个邻居下

午上班。这位邻居夜间举办一个嘈杂的晚会，干扰了所有其他人的睡

眠。或许这位失礼的邻居通过非正式渠道得知大家无法忍受嘈杂的晚

会。如果这位邻居在意其他人对他（或她）的看法，那么晚会将就此

终止。如果他不在意，那么这位邻居可能会认为其他人都是“唠叨而

守旧的人”，而继续筹划下一个晚会。对于下一个晚会，非正式控制

机制就失去了作用。早起的人能做什么呢？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报

警”，以此对这一地区的夜间晚会强加外部控制。

非正式控制是通过嘲笑和排斥或“冷落”等过程而发生作用的。

通过以粗鲁的方式对待冒犯者，我们希望能使他们懂得如何礼貌举

止。另一方面，正式控制则往往是通过暴力发生作用的。两种控制都

，即任何违犯社会规则的行为。

复杂的社会都建立了控制越轨的社会制度。

从大规 屠杀到用吃甜点的叉子吃沙拉，各种行为都可以被看作



警察与社会控制

民事司法制

是越轨。社会运用不同机制、不同水平的社会控制处理社会上不同类

型的越轨。越轨行为越严重，危害越大，社会越有可能使用正式的外

部社会控制制度。美国社会的两种正式社会控制制度

就说明了这一点。度和刑事司法制度

庞德（

大部分越轨行为危害不大，相应的控制方式也是非正式的。人们

认为，正式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以非正式控制无法控制的越轨行为。有

些越轨行为尽管危害性特别巨大，然而却被认为是违犯者无法控制

的。这些行为往往是由精神病引起的，属于精神健康系统控制的对

象。其他行为被认为是故意的，或至少是违犯者可以控制的，属于法

律系统的控制对象。法律系统包括两种正式的社会控制制度：民事司

法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民事司法制度主要控制并处理危害个人的越

轨行为，而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控制并处理危害团体的越轨行为。正如

罗思科 所指出的：“法律只处理整个社会控制问题

的一部分；而刑法只解决属于法律部分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说过，维持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能。现在可以清楚地看

出，维持秩序是一种社会控制。警察是负有广泛社会控制职能的正式

组织。作为一般的人道服务机构，警察对民众的困难提供及时的反

）的话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应。用赫尔曼 戈尔茨坦（

讲，警察的职能包括做出某种决策，判定在特定情况下何种方案是最

恰当的方案。”

包括不采取任在选择方案时，警察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措施中

做出选择（戴维斯，何措施 。当警察面临的问题涉及到某

种越轨行为时，警察可以选择适当的社会控制机制。例如，出警的警

官可以鼓励冲突各方私下解决问题。同样，它们也可以建议当事的一

方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案件中涉及醉汉、吸食毒品者或者精神病患

者，警察可以将案件移交给主管精神病康复的部门。通过将各种具体

的越轨案件分配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警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

社会服务。



存在的社区环境中研究美国警察。正如法官乔治

刑事司法制度时刻都是警察的一种选择，至少是可以迅速解决问

题的选择。例如，警察既可以将一个吵闹的醉汉移交到解酒中心，也

可以以在公共场所酗酒为由将其逮捕；既可以将精神病患者遣送到医

院，也可以以扰乱秩序为由将其逮捕。如果缺乏可行的方案，那么警

察就可能采用刑事程序（芬恩和苏利万，

乍一看，警察的职能之广，警察的层次和组织种类之多，似乎令

我们的研究望而却步。既然对于警察是什么以及警察做什么，我们并

没有一致意见，我们如何研究警察呢？然而，正是因为美国的警察如

此复杂，我们才有必要进行研究。

认识到研究主题的复杂性，是理解主题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首

先是研究警务是如何变得复杂多样的。如果这种层次与职能的多样性

组合是随机演变过程的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美国警察。相

反，如果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当代美国警务的复杂多样性反映了

同一演化过程的不同结果，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区别是如何产生

的。我们需要研究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层次与职能，以及它们是如

何相互联系的。

我们可以从将警察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中开始研究。警察第一个重

要的背景特征是社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警察所服务的、所赖以

艾德沃斯（

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在美国，警察职能主要是地方职能，

由市一级负责管理。”他接着说，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警察并不是生

活在真空的，而是由其所服务的社会的价值观与态度塑造的。因此，

法官艾德沃斯认为，警察反映了其所处的社区。

将警察视作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服务职能的机构，也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在研究警察时所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判断警察的哪种职能

是最主要的职能。也就是说，警察主要是打击犯罪的战士呢？还是主



要是服务提供者呢？丹尼尔 ）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肯尼迪（

他认为，我们最好将今天的警察理解为一种人道服务机构。依据这种

观点，执行法律仅是警察提供的一种服务。承认警察是一种具有一般

服务职能的机构，就明确了警察具有多种职能的原因。

作为具有广泛服务职能的机构，警察机构之间仍然是可以相互比

较的。尽管任何特定的警察机构可能都只强调全部职能中的一种职

能，但所有的警察机构都承担全部的职能。正如麦克夫和帕克斯

所指出的，认识到警察承担多种职能并不妨碍我们研究警察。

相反，这种认识是有益的，它为我们认识各种警察机构的区别奠定

基础。

在他的著作《自由社会的警务》一书中，戈尔茨坦（

）认为，将警察视作市级政府的一个多功能机构是最恰当的。他

说，这种看法承认了警察承担的很多职能并不属于执行法律的职能。

此外，“将警察主要视作市级政府的机构，是强调各社区有机会自己

决定自己的警察应该做什么这一事实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将警

察视作一般的政府服务机构，承认了警察机构可能因社区及其地方政

府的不同而不同。

在《警察行为分类》一书中重复了戈德斯登的警威尔逊（

察理念。他指出，社区的文化（具体来说是社区的“政府文化”）影

响警察的实践。他所指的意思是，地方警察极易受社区价值观和态度

的影响，甚至左右。然而，威尔逊否认社区或市政府经常直接决定警

察的实践。

威尔逊认为，社区的利益结构和政治权力斗争并不是直接控制警

察实践，而是塑造了警察职能的性质和范围。他将警察机构划分为三

类：守夜人型、服务型与法治型， 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详细研究这

三种警察机构类型。每一种类型都与他所研究的八类社区的人口和政

府特点相关。其重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不同类型的社区有不同类型

的警务。

在威尔逊所研究的各种社区中，警察都从事提供服务、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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